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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湖 南 省 司 法 厅

文件

湘公发〔２０２０〕 １６ 号

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

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司法局：

现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

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湖 南 省 司 法 厅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人口信息
管理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中依法

调查取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湖南省人口信息查询与管

理工作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承办法律事务，需要查

询人口信息，包括查询全国户籍人口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

族、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等户口登记信息，以及湖南省居住证

信息，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的人口信息属于户

籍人口信息的，由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或者户籍人口所

在地或者委托单位（委托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县市

区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负责查询。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查询的人口信息属于居住证信息的，查询单位为律师事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县市区公安机关流动人

口管理部门。

第四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查询时，应出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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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委托单位或者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１）和复印件，委托单位证照（工

商营业执照、企业法人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委托人居民身

份证的复印件，打印并加盖律师事务所或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印章

的《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见附件 ２）。

第五条　 查询单位收到申请后，受理民警应当对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 遇有疑问的，可登录“如法网”网站核查律师执业证及律

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及基层法律服务所情况，也

可以联系当地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核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的，应当受理。

第六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查询时，应提供被查

询人的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或者出生年月日，以便查询单位准确提

供被查询人的人口信息。 不能提供被查询人的准确姓名及相关信

息导致无法查询的，查询单位不予受理。

第七条　 信息查询结果不提供电子文档，以纸质形式提供，一

般应当场出具。 查询申请人应在存根联上签字。 户籍人口信息通

过湖南省常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查询结果统一使用《案件

当事人户口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见附件 ３），加盖查询单位的户口

专用章。 居住证信息查询结果统一使用《案件当事人居住证信息

查询结果》（见附件 ４），加盖查询单位公章。

第八条　 查询单位因系统故障、档案管理、调查核实等特殊情

形，确实无法当场提供查询结果的，应当向查询申请人做好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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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工作，并在 ５ 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查询结果。

第九条　 查询单位要将律师执业证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证和居民身份证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委托单位

证照或者委托人（起诉人）居民身份证的复印件、《人口信息查询

申请表》等申请材料，以及查询过程中收集的相关材料，整齐装

订，统一造册保管，保存期限不少于 ３ 年。 属查询户籍人口信息

的，查询单位还应采集申请材料及相关材料的电子档案。

第十条　 人口信息涉及公民隐私，申请查询人口信息的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查询单位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保密，不得违

法、违规对外泄露。

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违规或编造虚假委托事由查询、违

规出具证明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

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

合，对查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会商等方式研究解决。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实施，有效期 ５ 年。

以往文件规定与此件不一致的，以此件为准。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２．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

３．案件当事人户口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４．案件当事人居住证信息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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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 自然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 法　 人：公司（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

姓名　 　 　 　 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 　

律师事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

委托事项：

兹委托受托人代理 　

　 案件。

委托人（签名捺印 ／ 盖章）：

年　 　 月　 　 日

注：１、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应一并提供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２、委托人为法人的，应一并提供委托单位证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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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人 口 信 息 查 询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律师事务所或基层法律服务所应根据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对被查询人

信息进行审核，并对被查询人信息栏中的空白处加画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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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案件当事人户口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存根）

编号

被查询人员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查询申请人签名：　 　 　 　 　 执业证号： 　

查询民警：　 　 　 　 　 　 　 　 查询日期： 　

（骑缝章）

案件当事人户口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编号：

经查询　 　 　 　 人口信息系统，显示被查询人户口登记信息如下：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户籍地址： 　

查询用途：仅供　 　 　 　 　 代理 　 案件用。

查询机关： 　 （户口专用章）

查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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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案件当事人居住证信息查询结果
（存根）

编号：

被查询人员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查询申请人签名：　 　 　 　 　 执业证号： 　

查询民警：　 　 　 　 　 　 　 　 查询日期： 　

（骑缝章）

案件当事人居住证信息查询结果

编号：

经查询　 　 　 　 信息系统，显示被查询人居住证信息如下：

姓名：　 　 　 　 　 　 性别：　 　 　 　 民族：　 　 　 　

公民身份号码： 　

居住地址： 　

居住证签发日期： 　 居住证有效期：　 　 　 　 　

查询用途：仅供　 　 　 　 　 代理 　 案件用。

查询机关： 　 （单位公章）

查询日期： 　

　 湖南省公安厅警令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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